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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世纪瑞尔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

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

根据《公司法》、《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

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——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》等法律法规及《公司章程》

和《独立董事工作制度》的有关规定，作为北京世纪瑞尔技术股份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的独立董事，基于独立判断立场，现对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

会议审议的有关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： 

一、关于 2023 年半年度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和对外担保情况的

独立意见 

根据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8 号——上市公司资金往来、对外担保的监管要

求》及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我们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，在对公司控股股东及其

他关联方资金占用和对外担保情况进行了问询及核查后，对报告期内（2023 年 1

月 1 日～2023 年 6 月 30 日）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和对外担保情

况发表如下专项说明和独立意见： 

（一）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的情况 

报告期内，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不存在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。 

（二）关于对外担保的情况 

1、报告期内，公司不存在为股东、股东的控股子公司、股东的附属企业及

其他关联方、任何非法人单位或个人提供担保的情况；也不存在以前年度累计至

2023 年 6 月 30 日违规对外担保情况。 

2、公司提供担保的事项，均为对子公司的担保，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对合

并报表外单位提供担保的情况。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，公司对子公司的担保余

额为 8,744.22 万元；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，已按相关规定履行相应审批程序，

不存在违规担保的情形。 

二、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独立意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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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津市北海通信技术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北海通信”）为公司全资子公司，

北海通信信誉及经营状况良好，到目前为止没有明显迹象表明公司可能因被担保

方债务违约而承担担保责任。因此公司为北海通信提供担保不会对公司及子公司

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造成不良影响。本次担保内容及决策程序符合《深圳证券

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——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》等相关法规

以及《公司章程》的要求。因此，我们同意该连带责任保证事项。 

 

以下无正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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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页无正文，此页为北京世纪瑞尔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

项的独立意见签字页） 

 

 

 

独立董事：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李岳军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孟令星                    李雪飞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北京世纪瑞尔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  事  会 

二〇二三年八月二十三日 


